长春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

转外治疗身份确认证明

尊敬的医院负责同志：

你好！长春市医保患者到贵院就医办理相关事宜时请提供方便。

	


身份证件复印件

1、请该患者的主治医师确认患者本人与本人身份证是否相符，并盖章证实。

2、确认证明需加盖该院医保管理部门或医务科公章。

3、患者应与医院协商提供盖有住院处收费章的住院费用明细单，报销时如不能提供医疗费用明细，视为自动放弃该费用的核报权。

4、患者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于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日入院，

于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日出院，

出院诊断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。
主治医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医院（盖章）

年　　月　　日

